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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断检讨财务报告的工作，以确保所有相关的会计准则

能提前采纳并适当地反映于年报中。本年度公会已提前采

纳香港会计准则第 17号，将预付土地租赁开支列为财务资

产。

附录一：香港会计师公会长远目标及使命

长远目标。公会获全球公认为顶尖的优秀会计师组织，

领导及服务香港商界，维护公众利益。

使命。公会致力贡献及正面影响全球 （包括内地 ） 会计

专业的未来发展。公会为香港会计专业提供清晰、果断及创

新的领导，并巩固香港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

坚守会计专业的核心价值、以公众利益为依归的精神。

价值。专业、诚信、才干、质量、领导思维。

策略性目标。

1. 公会的管治架构须与顶尖的会计师组织相称。

2. 公会颁授的专业资格是获国际认可的首要专业称衔。

3. 公会的监管制度深受公众信赖。

4. 公会的意见、产品及服务为会员和社会提供清晰、果

断及创新的指引，以满足广泛层面的需要。

5. 公会在内地及全球的角色，有助提升香港作为国际

通往中国大门的独特地位。

6. 公会有效地向社会各界传递公会的法定角色、使命、

价值及“成功关键”的独特品牌。

附录二：香港会计师公会2009年度理事会成

员名单

会        长 ：  Paul F. Winkelmann 

副  会  长 ： 冯英伟  赵丽娟

上届会长 ： 区啸翔

当选理事 ： （排名不分先后 ）

陈锦荣  陈美宝  周福安

邹小磊        左龙佩兰    丁伟铨

龚耀辉        岳思理   Keith Pogson

蔡永忠    

政府委任理事 ：张永森  梁嘉彰  潘祖明

施熙德

增选理事 ： 阮苏少湄  谢秀玲

当然理事 ： 钟丽玲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代表 ）

                李国楚 （香港特区政府库务署署长 ）

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 ： 张智媛

                      （香港会计师公会供稿）

澳门特别行政区核数、会计专业工作

2009年，澳门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简称委员

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四方面：第一，制定《核数师通则》

和《会计师通则》修订方针，从 11月起向业界进行咨询；第

二，开展《会计准则》等专业知识的培训；第三，开展与本

地和外地会计业界的联系及交流，始终坚持积极、开放的态

度，加入国际性组织，为澳门会计准则制定研究工作迈开历

史性的一步；第四，落实《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与内地有关机构进行积极的磋商，并落实于

2010年在澳门设立内地注册会计师考试考点。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在委员会登记注册的注册核数

师有106人，注册会计师148人，核数公司11家。

一、修订规范会计专业的法规

为规范会计专业法规，在多年研究、多次业界咨询和

讨论基础上，于 11月向本地会计专业团体、注册核数师

和注册会计师发出修订《核数师通则》及《会计师通则》

的方向文本进行咨询。该文本提出的修订内容包括“两师

合并”、“区分专业资格和执业资格”、“订定取得专业资格

和执业资格的条件”、“更新考试制度”、“订立持续专业发

展要求”和“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等。此外，委员会

还邀请业界代表就文本内容进行交流，并对收集到的意见

进行分析和总结，为法规的草拟和第二轮咨询工作做好准

备。

二、会计准则等专业知识的培训

2009年，委员会继续与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

联合举办《财务报告准则》培训课程，应学员的需求，首度

推出“审计”等相关专题课程。委员会在《一般财务报告准

则》自学软件中文版的基础上制作完成自学软件英文版，计

划于 2010年推出，进一步推广《一般财务报告准则》。此外，

与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厦门国家会计学

院获邀为澳门业界提供专业后续培训。

三、行业守则及技术指引

截至 2009年年底，委员会已制定以下行业守则和技术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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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守则或技术指引 生效日期

《核数实务准则》 2004年8月3日

有关核数师、会计师和税务顾问预

防及遏止清洗黑钱及资助恐怖主义

犯罪之指引

2006年11月12日

《一般财务报告准则》应用指南 2007年1月23日

《核数实务准则》

2007年7月17日

应用技术指引第1号——核数报告

应用技术指引第2号——核数业务

约定书

应用技术指引第3号——工作纪录

四、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继续通过“专题讲座聚会”的形式加强与业界沟通。

2009年举办的专题座谈聚会主要是“《职业税》——对雇员

从股份认股权中取得的收益征税”及“核数师及会计师工作

中的个人资料保护”。相关部门代表分别获邀主讲。

委员会每季以中葡双语编制通讯，为业界提供相关法规、

准则及行业动态。季刊每季首月出版，并上载于委员会网页。

为配合经济发展和读者多元化，网页中加入英文版通讯。

五、对外联系及交流

2009年，委员会积极与外地业界联系及交流。

3月，ACCA香港分会到访委员会。双方肯定了以往在

专业培训方面的合作成效，并就未来的合作事宜交换意见。

4月，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北京主办“亚洲——大

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 （AOSSG）筹备会议”，讨论建立

AOSSG的可行性。委员会应邀出席。11月，马来西亚会计

准则理事会 （MASB）在吉隆坡主办“AOSSG成立暨首次会

议”。来自 21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本委员会在内的会计准则制

定机构组代表们应邀出席，并签署《谅解备忘录》，AOSSG

正式成立。作为会员之一，委员会参加了AOSSG两个技术

工作组——“收入”及“财务报表列报”的研究工作。

8月，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局主办、厦门国家会计学

院协办的“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会计行业的反思”研讨会在

澳门举行，来自财政部会计司、香港会计师公会、厦门国家

会计学院以及澳门会计专业联会的专家、学者分别发表专

题演讲。委员会负责统筹及协调整个研讨会的工作。

此外，委员会参加的地区和国际性会议还包括：财政

部主办的“2009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地区政策论

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会计师联合会（CAPA）举办的会议

和研讨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 （IASCF）举办的“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研讨会 2009”及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主

办的“第一届全球会计精英会议”。

六、会计学士学位奖学金

“会计学士学位奖学金”奖学金计划是委员会与澳门基

金会于2008年共同推出的，现已顺利举行两届，共有11名获

奖者。他们分别赴美洲、欧洲、大洋洲及亚洲等著名学府攻读

会计学学士学位。2010/2011学年的奖学金计划将于2010年3

月开始接受申请，截止日期为5月31日，名额为5名。

七、执业考核试

从2008年度起，“注册核数师”、“注册会计师 /专业会计

员”之注册考核试实施新制度，每年举行两次考试，分别于上、

下半年进行。2009年和2008年考生合格人数分别为6人和8人。

八、行业监管及行政工作

2006年，委员会制定并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局颁布

“有关核数师、会计师和税务顾问预防及遏止清洗黑钱及资

助恐怖主义犯罪之指引”。委员会于2009年继续派员参加不

同的工作坊、研讨会和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加强工作人员

这方面的知识，以配合特区政府的整体反清洗黑钱及资助恐

怖主义工作。此外，委员会继续优化和完善各项行政工作。

九、有关CEPA方面的工作

2009年，委员会继续推广CEPA第一、第二、第三、第

六及第七阶段关于会计及审计专业服务的安排。5月，委员

会拜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并就在澳门设立内地注册会计

师考试考点的工作商讨有关安排； 2009年底，所有工作安

排已获得有关机关的核准，确定 2010年中国注册会计师考

试的考点将包括澳门。此外，委员会正与有关机关进行磋

商，希望就“中国注册会计师和澳门核数师考试部分科目

相互豁免”达成协议。另外，委员会执行CEPA关于“会计、

审计和簿记服务”所提及之工作经验认证工作。委员会负

责发出澳门核数公司及核数师在澳门注册执业的证明。

委员会于 2007年至 2009年代理在澳门发行《中国会计

年鉴》，协助本地区有需要人仕便捷地获得内地会计范畴的

最新状况、法规、统计数据等资料。

附录：澳门核数、会计专业现行的主要监管法例

第 2/2005号行政长官批示核准之《核数师暨会计师注

册委员会规章》

有关核数师、会计师和税务顾问预防及遏止清洗黑钱

及资助恐怖主义犯罪之指引

第23/2004号行政法规核准《核数准则》

第68/2004号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核准之《核数实务准则》

第 69/2007号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核准之《核数实务准

则》应用技术指引

第25/2005号行政法规核准《会计准则》

第 2/2007号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一般财务报告准则》

应用指南

第 36/2004号行政法规核准《注册核数师职业道德守

则》

第71/99/M号法令——核准《核数师通则》

第72/99/M号法令——核准《会计师通则》

第 240/GM/99号批示——核准给予核数师及核数公司

执业准照及专业证式样

AC第 241/GM/99号批示——核准给予会计师及会计公

司执业准照及专业证式样

（澳门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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